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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教育局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各省属中职学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中职学校办学行为，加强全省中职学校招生

工作的统筹力度，促进全省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现就进

一步规范中职学校招生秩序提出如下要求。 

一、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招生氛围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职学校要认真学习新修订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，深入领会全国职业教育大会、全省职

业教育大会会议精神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

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各项任务上来。要

深刻理解、广泛宣传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

工巧匠、大国工匠的重要作用，引导社会各界和学生及家长重

新认识了解现代职业教育的意义和内涵，营造良好的招生氛围，

努力圆满完成招生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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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招生，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《江西省 2022 年高中阶段学

校考试招生工作规定》（详见附件）开展招生工作，要为中职学

校提供公平、公正的招生环境，要将招生资格名单在门户网站

和当地媒体上予以公开,并转发至辖区内所有初中学校，方便学

生和家长做出合理选择，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考生的知

情权和选择权，防止在招生过程中出现地方保护和无序招生的

现象。招生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认定为招生违规行为： 

    1.未具备 2022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资格的学校进行招生

的；套用其他具备招生资格学校进行招生的； 

    2.以招生为目的与初中生源学校或中介机构、个人签订各

种形式的有偿协议的； 

3.招生学校及招生人员向初中生源学校及教职员工支付招

生费用，或向初中生源学校教职员工发放奖金、津补贴或赠送

礼品、礼金的； 

4.委托中介机构、相关公司或利用本校学生招揽生源并支

付招生费、高额电话费、高额差旅补助等费用的； 

5.以其他名义向初中生源学校合作企业等关联单位转移资

金并用于支付招生费用的； 

6.发布虚假招生简章和广告，在办学条件、办学性质、办

学层次、招生专业、收费资助、毕业证书发放、毕业生就业等

方面存在虚假承诺或欺骗学生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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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其他利用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的违规行为。 

三、加强监督，严惩违规招生行为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职学校要坚持依法治教、依法治校，

细化相关工作制度，严肃招生纪律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

担负起主体责任，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对招生中出现的操控

生源、收受回扣等各类违规行为，主管部门要依法取缔，所招

学生不予注册学籍，不享受国家中职学生资助和免学费政策。

各中职学校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办学质量和正面招生宣传

上。广大中职学校校长和教师要坚守底线，弘扬高尚师德师风，

坚决抵制买卖生源等不正之风，切实规范中职学校办学行为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江西省 2022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

作规定》的通知 

 

 

 

 

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22 年 7月 14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

